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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發展基金 - 策略性主題委託項目資助計劃	
「全港校園中醫藥文化教育、宣傳及推廣項目」（C2計劃）—編訂教學資源套 申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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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發展基金 - 策略性主題委託項目資助計劃
「全港校園中醫藥文化教育、宣傳
及推廣項目」（C2計劃）
—編訂教學資源套

申請表格

(填寫表格前請先細閱
『全港校園中醫藥文化教育、宣傳及推廣項目（C2計劃）
—編訂教學資源套』申請資助指引」)


	
申請機構名稱:

	

	
項目名稱:

	

	
目標對象群組︰

	幼稚園




	
	第I部份：基本資料


	1. 申請機構 (請參閱「申請資助指引」第1.4條)

	1. 申請機構名稱
	
(中文)

(英文)

	2. 通訊地址
	





	3. 成立年份
	

	4. 網站(如適用)
	

	5. 機構負責人(如適用)
	

	6. 電話
	

	7. 傳真
	

	8. 電郵
	

	9. 香港僱員人數
	

	10. 機構類別[footnoteRef:2] [2:  申請機構須為香港註冊、成立或設立的非牟利機構（包括但不限於中醫藥相關的專業團體、學會或商會等組織、本地大學及教育機構），詳情請參閱「申請資助指引」第1.1.2條。] 

(請在方格內加上「X」)
	香港註冊、成立或設立的非牟利機構：
|_|	中醫藥相關的專業團體、學會或商會等組織
|_|	本地大學
|_|	教育機構
|_|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


	11. 機構註冊號碼(如適用)[footnoteRef:3] [3:  請提供機構註冊號碼，例如商業登記號碼。] 


	







	
2. 項目統籌人 (必須為申請機構的獲授權代表或僱員) (請參閱「申請資助指引」第3.1條及3.12條)

	1. 姓名
	
(中文)  

(英文) 

	2. 職位／部門／機構
	

	3. 電話
	

	4. 傳真
	

	5. 電郵
	




	


		3. 受薪人手[footnoteRef:4] [4:  項目統籌人及申請機構的委員會委員不能收取項目費用。] 


(a) 現任員工
i) 申請機構如派現任員工或其他機構的現任員工以推行申請項目，並把該員工相關的薪金撥入項目預算，申請機構須提供充分理據並獲得基金諮詢委員會的批准；及
ii) 請根據附錄二的格式附上各受薪人手的履歷。

	[bookmark: _Hlk143677522]申請機構的現任員工

	序號
	姓名
	在項目中的工作崗位
	在項目中的主要職責及聘任理據

	1. [bookmark: _Hlk143674439]
	

	
	

	2. 
	
	
	

	3. 
	
	
	

	4. 
	
	
	

	5. 
	
	
	








	其他機構的現任員工

	序號
	姓名
	所屬機構
名稱
	在項目中的工作崗位
(例如顧問等)
	在項目中的主要職責
及聘任理據

	1. 
	

	
	
	

	2. 
	
	
	
	

	3. 
	
	
	
	

	4. 
	
	
	
	

	5. 
	
	
	
	





(b) 其他待聘受薪人手
i) 項目如額外增聘人手（待聘員工），並把該員工相關的薪金撥入項目預算，申請機構須提供充分理據並獲得基金諮詢委員會的批准；及
ii) 與項目相關的人員招聘，必須按照「申請資助指引」第3.7條及3.8條進行有關採購及聘任的程序。

	序號
	在項目中的工作崗位（例如顧問、講者等）
	資歷要求
	在項目中的主要職責及聘任理據

	1. 
	
	
	

	2. 
	
	
	

	3. 
	
	
	






















	4. 項目策劃委員會資料（請提供委員[footnoteRef:5]之姓名、職位、職責簡述及相關資歷等，請根據附錄二的格式附上各委員會成員的履歷，請參閱「申請資助指引」附件一「項目要求」中「(I) 整體要求」之細節。） [5:  如項目策劃委員會委員收取項目費用，請同時於本表格「3. 受薪人手」列出。] 


	













































5. 機構在推廣中醫藥文化和教育的理念，及簡述如何在計劃中實踐與推行
	
























6. 機構項目管理架構（請說明機構如何將相關架構／經驗應用在項目管理。）
	
























7. 機構資源優勢（請說明機構在教材設計及開發能力、教育網絡覆蓋面、與學校的合作模式、與相關業界機構的合作模式等的優勢，及如何將其應用在此項目上。）

	

























8. 機構曾舉辦的中醫藥文化普及和教育相關項目（請列出機構在過往三年曾舉辦過的中醫藥相關項目。）

	



















9. 合作機構 
（請提供有關合作機構的資格證明文件或其他資料的副本。如合作機構在項目中將收取任何費用，申請機構須在遞交申請前，根據「申請資助指引」第3.7條進行有關採購程序，並將相關報價／標書的副本等連同申請表格一併提交。如有多於一個合作機構，可另行於附錄三填寫。） 


合作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加入合作機構之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申請項目中主要的工作／職責: 
	









合作機構提供有關服務的經驗:
	































	
第II部份：教學資源整體設計



1. 目標對象群組設定（包括目標學生人數，須展示申請機構對於幼稚園學生的發展特點和學習需要的理解。）

	


















2. 教學資源套設計理念（例如：如何滿足不同學習需求及如何與正規課程整合及互補等。）
	[bookmark: _Hlk163642316]




























	3. 教學資源套之具體大綱（例如各年級學習單元教材及時數、互動教學活動方案、課外增潤活動設計，及相應編制的學習材料、家庭學習工具／家長手冊、教師手冊等，請參閱「申請資助指引」附件一「項目要求」中「(II) 項目內容要求」之細節。） 
	














































中醫藥學習資源具體內容（包括使用教學資源套的學習材料、家庭學習工具／家長手冊、教師手冊、使用指南、各項活動操作及評估工具設計等，請參閱「申請資助指引」附件一「項目要求」中的附錄」細節。）
	














































	

4. 「試行」細節（包括所選擇學校的分布及數量、參與「試行」學校和學生的總數以及「試行」方法等。）

	[bookmark: _Hlk163641850]
















































	[bookmark: _Hlk154587377]
5. [bookmark: _Hlk157595088][bookmark: _Hlk157601187]「試行」成效檢視機制（包括教師、家長及幼稚園學生對教學資源套（包括但不限於學習材料、家庭學習工具／家長手冊、教師手冊、使用指南及相關活動計劃）之意見、數據收集及評估方法等。）

	












































6. 項目成果及效益
	

























	


























	
第III部份：執行項目時間表（請描述項目定性及定量方面的交付及其時間框架。）






	(a) 預計執行時間


	開始日期[footnoteRef:6] [6:   項目開始日期或會因應中醫藥發展基金諮詢委員會會期、批核程序及後續跟進工作而須順延，但完成項目所需時間則不受影響。] 

(年／月／日)
	完成日期 
(年／月／日)
	完成項目所需時間[footnoteRef:7] [7:   項目內容須於24個月內完成，並須按「申請資助指引」第3.10條及第3.11條在計劃進行中及完成後提交指定報告。] 

(共需多少個月)

	

	
	



(b) 項目執行里程碑[footnoteRef:8] [8:   請先參閱「全港校園中醫藥文化教育、宣傳及推廣項目」（C2 計劃）—編訂教學資源套「申請資助指引」附件一「項目要求」中「(III) 執行項目時間表」之細節。獲委託機構須在教學資源套（包括家庭學習工具、教師手冊及使用指南）內容獲基金確認後，才可正式展開「試行」。獲委託機構須在教學資源套（包括家庭學習工具、教師手冊及使用指南）之最終版本獲基金確認後，才可正式製作及派發予「目標對象群組」。] 


	時間
(由(年／月／日)至(年／月／日)
	所需完成的工作
	項目交付／階段成果

	
	
	

	
	
	

	
	
	

	
	
	

	
	
	

	
	
	

	
	
	


 

	




	第IV部份：項目財政預算


	1. 項目支出預算（有關資助運用原則，請參閱「申請資助指引」第1.3條）
i) 項目人手薪金：
申請機構因推行項目而額外增聘人手的薪金或調派現行員工推行項目其員工相關的薪金（包括僱主支付的強制性公積金供款），才可包括在內。請在備註一欄列出擬招聘員工相關支出的理據，如資歷要求、與項目相關經驗、聘用時間／時段、在項目中的職責等。
ii) 機器設備及場地租賃：
只有為推行活動而租賃或購買額外機器設備及／或租用場地的成本，才可包括在預算內。請列出所需租賃或購買的所有額外機器設備。倘若需要多於一件同一款的機器設備，請列明其單位成本、所需數量及有關成本總額。如擬租用場地，請在備註一欄列出理據和詳情，如場地的大小及設備要求、租賃時間等。
iii) 其他直接成本：
包括所有與本項目直接有關的其他成本，包括外聘審計及成果發表等相關費用，並在備註一欄列出各分項支出的理據。
iv) 合作機構有關費用：
請列出合作機構就推行項目所收取的費用，並在備註一欄列出相關收費的理據。
v) 行政支援撥款：
請提出充分理據。行政支援撥款的資助上限為獲資助項目開支或實際項目開支（未計及行政支援撥款之前，以較低者為準）的10%，而項目的最高可獲資助上限不變。





	
	支出項目(請分項列明)

	(A) 項目人手薪金

	職位
	聘用時間
(月／小時)
	月薪／時薪
(港幣)
	總計(港幣)
	備註

	
	
	
	
	
	

	
	
	
	
	
	

	
	
	
	
	
	

	
	
	
	
	
	

	小計(A)
	
	
	

	
	
	
	

	(B) 機器設備及場地租賃
	數量／時數

	單價／時租 (港幣)
	總計(港幣)
	備註

	
	
	
	
	

	
	
	
	
	

	
	
	
	
	

	
	
	
	
	

	小計(B)
	
	
	

	
	
	
	

	(C) 其他直接成本
	數量
	每單位成本(港幣)
	總計(港幣)
	備註

	外聘審計費用
	
	
	
	

	
	
	
	
	

	
	
	
	
	

	
	
	
	
	

	小計(C)
	
	
	

	
	
	
	

	(D) 合作機構有關費用
	數量
	每單位成本(港幣)
	總計(港幣)
	備註

	
	
	
	
	

	
	
	
	
	

	
	
	
	
	

	
	
	
	
	

	小計(D)
	
	
	

	(E) 行政支援撥款 
	總計(港幣)
	備註

	申請理據 (請參閱「申請資助指引」第1.3.1d條)︰


	
	





	總支出(港幣)
(A) + (B) + (C) + (D) + (E)
	
	




2. 申請撥款金額（請參閱「申請資助指引」第3.2條）

	
	總計(港幣)


	申請撥款金額

	






	
3. 資助款項發放安排（請參閱「申請資助指引」第3.3條）

	
	金額(港幣)
	佔申請撥款金額百分比 

	首期撥款[footnoteRef:9] [9:  基金執行機構將安排三次（首期、第二期及終期）撥款，首期撥款最高可達預計總核准資助金額的50%。] 


	
	

	第二期撥款[footnoteRef:10]  [10:  撥款最高可達預計總核准資助金額的25%。] 


	
	

	終期撥款[footnoteRef:11] [11:  實際的終期撥款額將會根據終期經審核帳目中確定的項目支出、收入以及撥款餘額等因素進行調整。] 


	
	

	總金額(港幣)

	
	









	第V部份：申請所需文件


	1. 請在下面有關提交申請所需文件的方格內加上「X」

|_|	申請表格（包括詳細項目計劃）

|_|  同意參加試行學校的支持證明

|_|  申請機構的資格證明文件副本 — 商業登記證、公司註明證書、社團註冊證明書、免稅證明書或相關文件（如適用）

|_|	申請機構的組織章程細則副本（如適用）
　
|_|  合作機構的資格證明文件副本 — 商業登記證、公司註明證書、社團註冊證明書、免稅證明書或相關文件（如適用）

|_|  合作機構報價／標書副本（如適用）

|_|  採購或租賃與項目有關或作項目用途的機器設備、貨物或服務的參考報價副本（如適用）














	第VI部份：聲明


	
本人謹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申請機構名稱）作出以下聲明：

(a) 本人獲以上申請機構授權確認是次申請所提供的資料及相關資料在提交當天是真實而且正確，並能反映申請機構的情況。申請機構了解是次申請中如有任何不正確／不完整的資料將會延遲申請機構根據中醫藥發展基金（基金）下策略性主題委託項目資助計劃（本計劃）的申請。如果是次申請所提供的資料有任何的變動，申請機構將會立即通知基金執行機構（執行機構）。

(b) 明白本人／申請機構故意作出虛假陳述／聲明、虛報、隱瞞或提供／偽造／使用虛假或誤導的文件或資料，以獲取本計劃下的任何資助，可能會被刑事檢控。

(c) 確認除了此申請資助項目外，申請機構未有亦將不會為此相同內容的同一項目向／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的其他公帑計劃或其他公帑資助的計劃下申請／接受／獲得任何資助、津貼、補助金、貸款或保證。當此申請獲得本計劃下的資助後，申請機構了解將不會符合資格獲得其他公帑計劃或其他公帑資助的計劃下的任何資助、津貼、補助金、貸款或保證。

(d) 申請機構同意在本計劃獲委託項目下進行採購時，必須遵守可在基金的官方網站www.CMDevFund.hk下載的
「策略性主題委託項目資助計劃『全港校園中醫藥文化教育、宣傳及推廣項目』（C2計劃）—編訂教學資源套申請資助指引」中的採購指引。

(e) 申請機構同意在項目完成後2個月內，向執行機構提交總結報告及終期財務報告（包括審核帳目）。總結報告及終期財務報告的內容必須符合執行機構的要求。申請機構如果未能在指定限期內提交上述項目報告，將不會在本項目下獲得終期資助撥款，而申請機構將會承擔本項目所涉及的費用（如適用）。

(f) 申請機構了解執行機構或會向申請機構在執行本項目及項目相關活動的質素進行檢查，申請機構將會於舉辦活動日期最少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執行機構，並為執行機構進行有關工作提供所需協助。

(g) 申請機構明白執行機構就此申請進行審批時會收集及使用所提供的資料或會透過其他方法對所提供的資料進行核實，包括有機會向基金諮詢委員會委員或相關政府部門及機構披露，以確認此申請的資料或作其他與此申請有關的用途。

(h) 申請機構同意參與協助基金評估的各項工作，如出席基金的諮詢會，並反映申請機構的意見。

(i) 申請機構與有關合作機構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利益關係（如適用）。


(j) 申請機構在提交申請時，是否由現任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理事會成員[footnoteRef:12] 或其相關者／相聯人士[footnoteRef:13] 所控制？（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X」）： [12:  指根據《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條例》（香港法例第1116章）第9條委任的現任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理事會成員名單請參閱基金網站：https://www.hkpc.org/zh-HK/about-us/corporate-governance/corporate-governance-council-membership。]  [13:  「聯繫人士」的定義請參閱基金網站的常見問題。] 


|_| 申請機構在提交申請時並不是由現任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理事會成員、或其相關者／相聯人士所控制。

  |_| 申請機構在提交申請時由現任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理事會成員或其相關者／相聯人士所控制，該人士的姓名為：____________（如屬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理事會成員的相關者／相聯人士，請註明與其關係：是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理事會成員的____________）。





個人資料的收集及使用
中醫藥發展基金及其執行機構均重視個人資料私隱，並致力保障所持有的個人資料的保密性及安全，確保於任何情況下收集、使用、儲存、轉移及查閱個人資料之程序均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香港法例第486章）的要求。
收集資料的目的及資料的轉移
申請機構或獲授權人士所提供的資料會應用於處理與本計劃有關之申請事宜。執行機構會收集及使用所提供的資料或會透過其他方法對所提供的資料進行核實，以確認此申請的資料或作其他與此申請有關的用途。申請機構或獲授權人士所提供的資料及有關訊息或會提供或轉移至相關政府部門及機構，包括評估申請機構的申請資格、收集申請機構或獲授權人士的意見、向申請機構或獲授權人士提供有關基金的相關資訊及進行資料分析。除了以上情況外，所提供的資料及有關訊息或會在申請機構或獲授權人士同意下，或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香港法例第486章）所容許的情況下，向其他單位提供。

申請機構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僅供執行機構在工作上有需要知道該等資料的職員或指定人士使用。執行機構不會租用、出售、轉移或披露所持有之個人資料予他人或非執行機構有關單位之人士，除非：i. 已預先得到資料當事人的同意；ii. 對非法活動、懷疑詐騙、涉及或威脅到任何人的人身安全的事件作出調查、預防及採取行動；iii. 為遵循所有適用法津、規定、法律程序、具法律效力的政府要求、行政制度或規例要求。

查閱及更改個人資料
申請機構必需提供申請表格上所要求的個人資料，並應確保所提供的資料正確無誤。如有改動，申請機構有責任適時向執行機構更新資料，否則執行機構有可能無法處理其之申請。申請機構有權要求查閱和改正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及索取有關資料的複本。



如需查詢或改正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可以書面形式向執行機構提出：

中醫藥發展基金執行機構
地址：香港九龍達之路78號生產力大樓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電話：2788 5632
傳真：3187 4581
電郵：enquiry@cmdevfund.hk



	授權人士簽署及機構印章
	：
	

	簽署人姓名
	：
	

	申請機構名稱
	：
	

	職位
	：
	

	日期
	：
	




	

	




	申請機構須知：

1) 請填妥表格內所有部份，並將已填妥的表格及所需文件等交予中醫藥發展基金的執行機構（執行機構的地址請參閱本表格第一頁）。

2) 有關申請策略性主題委託項目資助計劃的詳細資料，請參閱「中醫藥發展基金 – 策略性主題委託項目資助計劃：『全港校園中醫藥文化教育、宣傳及推廣項目（C2計劃）—編訂教學資源套』申請資助指引」，有關申請資助指引可於中醫藥發展基金官方網站 www.CMDevFund.hk下載。

3) 請確保本表格內所有部份已填妥及資料正確。如位置不敷應用，請另外以紙張填寫並與本表格一併交回。

4) 請參閱「中醫藥發展基金 – 策略性主題委託項目資助計劃：『全港校園中醫藥文化教育、宣傳及推廣項目（C2計劃）—編訂教學資源套』申請資助指引」有關採購指引。

5) 本表格所提供的資料會應用於處理「中醫藥發展基金 - 策略性主題委託項目資助計劃」的申請。申請機構如未能提供足夠資料，執行機構在未能證實申請機構的資助申請資格情況下，或許未能處理有關申請。

6) 申請機構須注意，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防止賄賂條例》（香港法例第 201 章），任何人向政府、基金諮詢委員會委員、執行機構及其轄下的任何項目團隊、董事、僱員、代理人、顧問、承辦商及其他人員提供、索取或接受任何金錢、饋贈或利益，作為影響任何申請審批過程／結果為目的，乃屬《防止賄賂條例》所訂明的罪行（按《防止賄賂條例》所界定及相關更新之定義）。

7) 申請如獲資助，獲委託項目的資料（包括獲委託機構的名稱、獲資助金額、獲委託項目的申請編號、名稱、簡介及狀態）將上載至基金網站，以供公眾參閱。

8) [bookmark: _Hlk198721122]執行機構、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和指定的合作夥伴擬使用本表格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及有關訊息，透過電子郵件、短訊、傳真或電話向閣下推介基金或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的推廣及宣傳資訊，包括最新發展、活動等，如閣下不想收取有關資訊，請在下面適當的方格加上「X」號。



[bookmark: Check3]|_| 本人已閱讀並同意以上須知內容。（請在左面方格加上「X」。）

|_| 本人不想收取宣傳及推廣資料。（請在左面方格加上「X」。）










– 完 –



附錄一

1. 有關項目內容的任何部分是否曾經接受過資助或贊助? 

|_| 是 (請填寫下列表格)       |_|  否

	資助／贊助機構名稱
	獲資助／贊助内容細節
	獲資助／贊助金額

	

	
	

	

	
	

	

	
	





附錄二

履歷

所提供的資料將會用作處理「中醫藥發展基金 - 策略性主題委託項目資助計劃」下的申請。如有需要，所提供的資料會向基金諮詢委員會或相關政府部門披露，以便處理有關申請。申請機構如須更改、修訂及增補此已遞交的資料，請聯絡基金執行機構。
[bookmark: _Hlk154658018]（請用不多於兩頁並按以下格式提供項目所要求的履歷）


個人資料
	姓名(中文):
	(先生／女士／教授／博士) *

*請刪去不適用者

	姓名(英文):
	(Mr/Ms/Prof/Dr)*

*Please delete as inappropriate (First Name/Last Name)

	職位:
	


	機構:
	


	部門(如適用):
	


	機構通訊地址:
	




	電話:
	


	傳真:
	


	電郵:
	


	網站(如有):
	







與項目相關的經驗和背景總結:





[bookmark: _Hlk154667865]學歷／專業資格（按時間順序）:





相關工作經驗（按時間順序）:
(包括項目管理經驗，如適用)




相關經驗／過往曾參與的項目及主要職責:






出版物／著作:





知識產權註冊（如:專利、版權）:





附錄三
合作機構（適用於多於1個合作機構的申請項目）

（請提供有關合作機構的資格證明或其他資料的副本。如合作機構在項目中將收取任何費用，申請機構須在遞交申請前，根據「申請資助指引」第3.7條進行有關採購程序，並將相關報價／標書的副本等連同申請書一併提交。） 

合作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加入合作機構之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申請項目中主要的工作／職責: 
	









合作機構提供有關服務的經驗:
	










